附件2

关于《江苏省养老机构等级评定
管理办法》的修订说明

一、修订背景
2020年，省民政厅出台了《江苏省养老机构等级评定管理办 法 (试行) 》，对评定对象和条件、等级评定组织与职责、等级评定程序和要求、回避与复核、监督管理等方面作出了规定。根据《江苏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要求，需对试行办法及时进行修订。2023年，民政部出台了《<养老机构等级划分与评定>国家标准实施指南（2023版）》，对养老机构等级划分及评定相关要求进行了修订。因此，我省养老机构等级评定管理办法相关内容需相应进行调整完善。
二、修订依据
[bookmark: _Hlk37864865]《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养老机构管理办法》《民政部关于加快建立全国统一养老机构等级评定体系的指导意见》《养老机构等级划分与评定》（GB/T 37276-2018）以及实施指南（2023版）。
三、修订主要内容
一是体现与上位法和国家政策相一致。修订稿对标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对相关内容进行了完善。如：“本办法所称养老机构，是指依法办理登记，为老年人提供全日集中住宿和照料护理服务，床位数在10张以上的机构。养老机构包括营利性养老机构和非营利性养老机构”（第二条）。“养老机构等级分为五个等级，从低到高依次为一级、二级、三级、四级、五级。颁发牌匾上分别用一星、二星、三星、四星、五星表示等级标志。养老机构评定的等级有效期为3年（自颁发等级证书之日起计算）”（第五条）。“养老机构等级评定坚持自愿申请、分级评定、全面客观、质量为重、公平公正、动态管理的原则”（第六条）。“在等级有效期内，评定委员会根据层级权限每年应对本级评定的养老机构按照不低于20%的比例进行抽查复评。省评定委员会每年抽查复评四级、三级养老机构的比例分别不低于获评相应等级养老机构数的5%、3%。设区市评定委员会每年抽查复评下级评定的养老机构比例不低于获评相应等级养老机构数的10%。复评后不符合原评定等级标准的，由评定委员会根据情节轻重作出降低或者取消原评定等级的决议”（第三十三条）。“等级评定所需经费由各级民政部门在工作预算经费中列支，不得向被评定机构收取费用”（第四十三条）。
二是对相关措辞表述进行了修订规范。修订稿紧扣等级评定工作实际，对有关措施表述进行了调整。如：“本办法所称养老机构等级评定，是指按照本办法要求，通过自愿申报、组织评定、确定等级并向社会公示、颁发等级证书和牌匾的过程”（第四条）。“养老机构评定的等级有效期满前3个月，养老机构可以申请重新评定，评定程序按照本办法规定程序实施”（第十条）。“省评定委员会委员由评定委员会聘任，任期3年。省评定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在省民政厅养老服务处，负责评定委员会的日常工作”（第十三条）。“各市、县（市、区）民政部门应根据本办法规定设立本级养老机构等级评定委员会，制定本地区养老机构等级评定管理制度并组织实施。四级、三级养老机构评定由设区市民政部门负责，二级、一级养老机构评定权限由设区市民政部门自主确定（第十七条）。评定委员会应建立评定专家库，由评定委员会对专家进行资格审核”（第十八条）。“民政部门根据评定等级权限负责本层级养老机构等级评定申请的受理。申请五级评定的养老机构，应向设区市民政部门提出申请，报送自评和相关评定材料，由设区市民政部门予以初评，初评符合条件的，方可汇总上报至省民政厅”（第二十二条（三））。“申请材料齐全且符合要求，或者在规定期限内补正符合要求的，应当在10个工作日内予以受理，并给予书面或电子回执（第二十五条（一））。养老机构逾期不补正或者补正不完全的，视为放弃申请，自动终止评定程序（第三十条）。申请评定的养老机构对评定结果有异议的，可以在公示期内向实施等级评定的上一级评定委员会提出书面复核申请”（第二十五条（二））。“被降低评定等级的养老机构在1年内不得提出等级晋升的评定申请，被取消评定等级的养老机构在2年内不得提出等级评定申请。”（第三十五条）。“评定委员会委员、评定专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提出回避申请：（一）与申请评定的养老机构有利害关系的；（二）在申请评定的养老机构任职，或离职（退休）不满3年的；（三）复核或复评的专家曾参加被复核或复评养老机构等级评定的；（四）存在其他可能影响评定结果公正情形的。评定委员会受理回避申请，并应当在5日内作出是否回避的决定”（第三十六条）。
[bookmark: _GoBack]三是增加完善等级评定工作相关要求。为进一步规范等级评定工作，修订稿提出：“首次参加评定的养老机构，最高可申报评定等级四级”（第十二条）。“具有大专（含）以上学历或中级（含）以上职称并从事本行业工作满3年；具有中专以上学历、从事本行业工作满5年”（第十九条（三））。“建立评定专家异地交流机制，设区市和县（市、区）组建评定专家组时，异地专家人数占比不少于20%”（第二十条）。“专家库实行动态管理，评定专家每2年至少参加一次省级以上等级评定培训，考核不合格的移出专家库”（第二十一条）。“评定结束后，评定组织应做好档案收集、整理和归档工作，评定资料文件应移交给评定委员会办公室妥善保管”（第二十八条）。“在等级评定、复核、复评过程中，出现有关申报信息、数据与“金民工程”养老服务系统中的信息、数据不相符时，以“金民工程”养老服务系统中的信息、数据为准”（第四十五条）。
